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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4关注太白山大爷海驴友野游事件

网上传出有人
在太白山大爷海

野 游 的 视 频 后，
我们立即转发到
内部群，进行讨
论。大 家 义 愤 填

膺，纷纷谴责这种
无底线挑战、践踏太

白山环境的行为—— 秦
岭“天池”岂容撒野？

大爷海，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贵礼
物，有秦岭“天池”之称。这里海拔较高，环
境较为脆弱，因此当一池碧水出现在高山
之巅时，我们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去爱护它。然而，令人气愤的是大爷海却出
现了野游事件，这些人还洋洋得意地自称

“挑战”。
户外运动必须有底线，这条底线就是

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是生态环境，就是文明
素质。这条底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严格恪
守，不能有丝毫逾越，更不能任性胡来。在
这里，我再次强烈谴责这种野游行为。 

我 多 次 登 过 太 白
山，都因种种原因没

有到大爷海，因此心
中对大爷海更加神
往。所以，当我从新
闻上看到有人在大

爷 海 野 游 时 非 常 气
愤，这 些 人 太 缺 乏 道

德了，怎么能在大爷海
游泳呢？这种行为要好好地

谴责。
同时，作为一名医生，我想说的是，在

大爷海游泳会严重威胁生命，发生危险的
可能性非常高。大爷海海拔 3590 米，本身属
于高寒缺氧地带，一般游客走到这里时，身
体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透支。如果再在冷
水中游泳，就会诱发加重呼吸及心脑血管
疾病，随时威胁生命。而从那里到山下，最
少需要 4 个小时，一旦发生意外怎么抢救？
所以，我们要做文明的游客，不要拿自己的
生命去任性。

我 曾 经 做 过 10
多 年 的 导 游，带 过

不少游客前往太
白 山。现 在 旅 行
社推出的太白山
旅 游 线 路，最 高

只到天圆地方，还
没有成熟线路前往

大爷海。游客前往大
爷 海，需 要 请 当 地 导 游 带

路，徒步前往。
作为一名旅游业从业人员，我认为，

旅游，爱护环境是最起码的。这些年，随着
群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大多数游客都非常
注意保护环境，会随身准备垃圾袋，不仅
自己不乱扔垃圾，看见垃圾还会捡起来。

对这些人在大爷海野游的行为，我
非常诧异。大爷海是宝鸡、西安等城市饮
用水的源头，生态环境保护尤为重要。希
望今后游客外出旅行时，能够遵守相关规
定，不要做危险的行为，这既是对自己负
责，也是对环境负责。 

太白山是我市
著名旅游景点，

它 的 美 吸 引
了众多游客。
尤其是太白
山绝顶的大
爷海，湛蓝澄

净，给 人 留 下
深刻的印象。
这几天，我看到

新闻上说有人在大爷海游泳。作为一
名游客，我认为，美丽的旅游风景需要
大家共同保护，我们在享受大自然的
乐趣时，应该遵守景点的相关规定，爱
护风景，爱护生态。可是这些人却明知
故犯，甚至拍摄视频炫耀，沾沾自喜，
毫无公德心。

这里，我希望我们每一位游客外
出旅游时，都能提高自身素质，遵守法
规，文明旅游，共同营造健康和谐的旅
游环境。

（本报记者韩强娃、李小玮整理）

游泳是很好，但在自然保护区里任性
野游，那就大错特错了！近日，一段在太白
山大爷海野游的视频在网上疯传，3 名游
客“成功”躲过巡查，在高山湖泊中游泳，而
且下水前还不忘自我显摆，一名参与者还
不无得意地炫耀说：“挑战大爷海，我们来
了，人家不让游，我们现在悄悄地游！”赤
裸裸的挑衅行为，引发了众怒。这种明目张
胆地违反保护区管理法规、挑衅社会公序
良俗的丑陋行为，与文明出游格格不入，受
到了大家的强烈谴责。

大爷海野游，肆意违反了自然保护区
管理法规，应当受到惩戒。大爷海位于太白
山自然保护区海拔 3590 米的山上，是大自
然赐予的一颗明珠，宛如人间“仙湖”，号称
绝地胜景，驰名海内外，备受游客的青睐；
同时，这里也是夜宿游客唯一的饮用水源，
各方倍加珍爱，悉心呵护。然而，这些野
游者无视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规定，把法规
当作耳旁风，将美景视为草芥，明知“不让
游”，却躲猫猫般地规避巡查，钻空子瞅缝
隙，公然进入水源地游泳，这是对法规的践
踏、是对生态的破坏，也是对其他游人的极
不尊重。目前，保护区管理部门已成立联合
调查组，如果认定违规属实，将依法依规进
行惩戒处理。

大爷海野游，故意挑衅公序良俗，是旅
游中的丑陋现象。现在，旅游已经常态化，游
山玩水变得日益频繁，放松自我成为大家
的精神追求，但出门千万不能忘了“文明”二
字。近年来，一些人借口旅游张扬个性，欣欣
然忘乎所以，在景区往往做出不雅之事，乱
扔垃圾者有之，采花折木者有之，胡乱涂鸦
者有之，随地大小便者有之，甚至非常出格
的毁文物毁生态的现象，也不绝于耳，令人
大跌眼镜。发生在自然保护区的野游事件，
再一次刺痛了人们的神经，这些人如此无
视公共道德，对文明出行置若罔闻，是对文
明底线的极大挑战。这些缺乏文明素养的游
客，应当列入旅游“黑名单”，即使他拿再多
的钱，也应拒绝其入境参观。

大爷海野游，狂妄漠视自身安危，潜
藏着很大的生命风险。大爷海是稀罕的
自 然 恩 赐，是 游 客 游 览 的 绝 地 美 景，但
不是游泳池，更不是个人后花园，绝不能
任性乱为。而且，这种任性也隐藏着巨大
的风险，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从视
频上推断，野泳者好像都是游泳健将，应
该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可他们自己在视
频中也说，有的已经出现高原反应，如果
在高原上的冰水中出现不适，能不能得
到及时施救，谁来救如何救，这都是未知
数。从大爷海到山下需要四五个小时，而
且相当一部分路段要靠步行，在这样的
地方游泳，不是信心满满地挑战自我，而
是根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要是真的发生危险，必然要
紧急动用社会资源，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耗时费力地进行
营救，这无疑会加大保护区的额外负担。对这种本可完全避
免的危险行为，必须严加制止或惩戒，以杜绝跟风效仿，保
持自然保护区的良好生态和文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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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爱好者王彦妮——

美丽风景共同保护
携程旅游宝鸡分公司旅游顾问张婷——

游客应遵守文明规范
市中医医院老年病科主任杨咏梅——

行为失范威胁生命

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段广琪：

大爷海游泳违反管理法规

6 月 30 日下午，两段视频在网上

流传，视频中 3 名驴友在陕西太白山

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大爷海里游泳，还

不断对着镜头自鸣得意地进行炫耀。

随着视频的传播，引发了网友的广泛

关注，社会各界纷纷发声谴责。

据了解，网上流传的两段视频，

共约 3 分钟。第一段视频中，三名驴友

穿着泳装在大爷海前，两名男子先跳

入水中，一名女驴友则在岸上进行拍

摄，并称此次他们一行八人到此，好多

人都出现了高原反应，不能让他们游

时间太长。第二段视频显示，两名男驴

友上岸后，之前拍视频的女驴友跟着

其中的一名男驴友跳入水中，在入水

前，她对着镜头说：“挑战大爷海，我

们来了，人家不让游，我们现在悄悄地

游。”拍摄视频的男子说：“秦岭孤独

已经是第二次下水了。”
       （张敏涛整理）

视频截图 视频截图

回
放事件

观
点律师

声
音各方

太白山是青藏高原以东我国内陆
的最高点，绝顶拔仙台海拔 3771.2 米。
大爷海、二爷海、三爷海以及玉皇池都
是高山湖泊，犹如秦岭明珠点缀其间。
大爷海位于拔仙台北侧，海拔 3590 米，
面积 6818.8 平方米，形成于古老的第
四纪冰川，是我国内地海拔最高的高

山湖泊，也是太白山顶最引人注目的
景观之一，人称“仙湖”。这里的水寒冷
刺骨，夏季水温也很低。据资料显示，
大爷海目前测量的深度是 18 米。这 18
米深度只是潜水队员从下潜处到“海
底”的垂直距离。至于大爷海最深处有
多深，仍然是个谜。

大爷海不仅是太白山绝顶拔仙台
跟前的一个天然湖，更是夜宿这里的驴
友和游客唯一的饮用水源，还是西安、
宝鸡、杨凌等城市市民饮用水的源头，
生态环境保护尤为重要。多年来，有众
多志愿者和户外爱好者一直在保护这
片水域环境。                 （李小玮整理）

进
展最新

本报讯 近日，3 名驴友在大爷海

野游的视频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并

引起社会各方广泛关注。7 月 3 日，记

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太白山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已与省森林公安局第二分

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正在对当事人进

行调查。

据了解，网上流传的视频共分

两段，约 3 分钟。视频中，3 名驴友

在太白山大爷海里游泳，还对着镜

头炫耀，并表示下次还将畅游保护

区内其他高山湖泊。该视频短时间

内就引发大量关注，社会各界对这

种行为表示愤怒，希望管理部门严

厉处罚这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事情发生后，太白山景区官方微博

第一时间在网络上进行了回应：“太

白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此事件已

介入调查。”

对此，记者采访了太白山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到景区的报告后，管理局和省森林

公安局第二分局立即成立了联合调

查组，目前正在对当事人进行调查。

一旦事实确定，将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进行严肃处理。在此，这名负责人

也提醒广大游客，大爷海允许游客

进入参观游览，但必须遵守保护区

的各项管理制度。 

   本报记者 张敏涛

太白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
确定事实将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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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户外运动协会会长李明绪——

秦岭天池岂容撒野  

本报讯 近日，驴友擅自在

大爷海游泳事件，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大家纷纷予以谴

责。那么，这种行为到底合规不合

规？就此，记者采访了我市法律

界人士。

市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段

广琪认为，涉事游客私自到大爷

海游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陕西省旅

游条例》的相关规定。他解释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

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在自然保护

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

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

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

区管理目标。在自然保护区组织

参观、旅游活动的，应当严格按照

前款规定的方案进行，并加强管

理；进入自然保护区参观、旅游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自然保护

区管理机构的管理。《条例》第三

十四条对旅游者违规行为的相应

处罚作出了明确表述。其中规定，

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或者在

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

理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

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

处以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

罚款。段广琪说，涉事游客违反管

理规定，擅自在太白山保护区的

水源地进行游泳，不仅破坏了湖

水的自然环境，而且违反了该《条

例》的规定，应该依法进行处理。

段广琪进一步阐释说，《陕西

省旅游条例》第十条对旅游者应

当履行的义务作出了明确表述。

第十条规定，旅游者应当遵守社

会秩序和社会公德，爱护旅游设

施，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文

明旅游。他说，大爷海是旅游景

区，可以正常参观，但游泳显然是

违规行为，肯定不符合相关规定。

        本报记者 张敏涛


